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 115年國小部畢業生直升國中部申請簡章 

一、依據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 115學年度國中部招生簡章及國小部畢業生直升國    

中部申請要點辦理。 

二、申請資格:就讀本校國小部之六年級學生且有意願就讀本校國中部者。 

三、招生名額：25位(園區生至少要 20位以上)。 

四、報名文件： 

（一） 國小部畢業生直升國中部申請表（附件一） 

（二） 競賽成績統計表(附件二): 需檢附五、六年級(113-114學年度)參加國際、全

國及縣市級獲獎之獎狀或證明影本(無獎狀則免附) 。 

（三） 園區生身分認定: 

1. 有報名本校 3 月份新生入學抽籤作業者: 依本校 3 月公告新生園區生抽籤合

格名冊(如附件抽籤合格名冊)，不需重新繳交證明。 

2. 園區生若未在新生園區生抽籤合格名冊者，請另行繳交下列 3 項文件供審核。 

(1) 在職證明正本（115年 1月 2日後開立，須註明服務廠區或地址） 

(2) 勞工投保證明或勞工投保明細（115 年 1 月 2 日後開立，由網路列印之勞

工投保證明，須加蓋公司章或人事專用章或人力資源章） 

(3) 學生戶籍謄本 

3. 若本校園區生直升未獲錄取，會主動將學生資料以轉學規定依順位及競賽積

分辦理審核，家長毋需重複報名新生轉學作業。 

（四） 園區眷舍居住事實證明文件:依本校國中小轉學生招生規定，隨家長居住園區

眷舍（不含單身宿舍）之報名者為順位二，符合資格者請繳交學生設籍眷舍

的戶籍謄本(需 115 年 6 月 1 日後開立)及居住事實證明文件：有眷宿舍租賃

契約或該房屋住址之水費、電費、電信費（市話或手機皆可）、天然氣、有線

電視、寬頻固網之繳納證明影本，上列證明擇一繳交。證明文件需要顯示戶

名及地址，相關說明如下： 

(1)戶名-新生之父或母  

      (2)地址須與新生戶籍謄本相同 

(3)報名近三個月內帳單或收據(需收款章或轉帳憑證) 

(4)不接受電子繳費截圖，請向該機構申請紙本作為證明。 

會再造冊給管理局確核。 

（五） 依本校國中小轉學生招生規定，園區生經台南市國中資優鑑定通過為順位 

  三，請檢附相關鑑定通過證明文件。 

（六） 其他身分文件證明:  

1. 身心障礙生（請附手冊） 2.低收入戶（請附區公所開立當年度證明） 



備註：上述報名文件(二)~(六)請家長視個別狀況繳交，若無則免附，文件（四）及

（五）為園區生直升未錄取可用於新生轉學管道順位比序。 

五、報名時間及方式：採線上報名繳件，建議使用電腦操作 

(一) 報名時間: 6/5(五)08:00-6/15(一)晚上 23:00 止   

(二) 報名網址：https://reurl.cc/0m8nkk 

(三) 注意事項 

1. 直升申請表(附件一) 需親筆簽名上傳，若不方便列印，請在簽名欄位加

註家長身分證字號。 

2. 拍照或掃描上傳，請確認照片的解析度能清楚辨讀。上傳檔案每件建議不

要超過 200kb，避免上傳過久。 

3. 上傳文件請依第四點報名文件說明。 

4. 如線上報名操作有問題，可於 6 月 8 日~15 日上午 08:30~11:30 僅開放上

午於國中部教務處, 由本校協助指導操作上傳(不含例假日)。 

六、錄取方式：訂定「本校國小部畢業生直升國中部申請表」(如附件一)，積分審查項 

    目共三項，分別為(一)在校就讀年資(二)國小畢業獎項 (三)競賽成績，三項總分以  

    100 分計。分項說明如下:  

(一)在校就讀年資【最高40分】:採「學期」計 (一學期必須在校就讀上課出席日一半

以上才可採計)，以一到六年級就讀本校計算，共12個學期，每學期10分，最高採

計4個學期。 

(二)國小畢業獎項【最高50分】:採計六年級畢業獎項，擇最高獎項採計。 

畢業獎項 積分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主任委員獎 

50 

南科管理局長獎 45 

市長優學獎 40 

南科實中獎 35 

議會獎/市長特別獎 30 

家長會獎 25 

區長獎 20 

備註：國小部尚未確定畢業獎項，本項成績由學校填寫即可 

(三)競賽成績【最高10分】:限五、六年級(113-114學年度)參加國際、全國及縣市級獲

獎者，始得採計。採計項目及原則參照臺南市12年國教競賽項目計分辦理： 

  1.個人賽與團體賽人數定義原則上依各競賽辦法(或規定) 辦理，如該競賽辦法未

定義，則 2人以上(含)之競賽即為團體賽；團體賽積分依個人賽積分折半計算。 

  2.同一性質或同一項目之競賽僅擇優計分一次。 



  3.各類競賽之量化計分標準如下： 

 

 

 

  (四) 錄取方式依總積分審查比序錄取，總積分審查分數若相同時，由經濟弱勢學生(低

收入戶子女)優先錄取，其餘依下列同分比序順序依序比較之，若三項積分均相同

者，最後以抽籤決定之。如需抽籤將另行公告並錄影存證。 

1.國小畢業獎項 2.競賽成績 3.在校就讀年資之積分比較 

七、公告審查結果：115年 6月 17日(三)下午 17:00 之前。 

八、錄取報到時間：錄取名單公告日起至 115年 6 月 22日(一)中午 12：00止，採線上

表單報到，請即早完成線上表單報到。完成線上表單報到後，請於 6/26(五)前至臺

南市新生入學網站(https://newstd.tn.edu.tw/new/110328#!#2)填寫新生詳細資

料及上傳大頭照電子檔，若在他校已完成新生報到者，請事先電洽原先學校放棄報

到，方可登入填寫資料，資料填寫完畢始可日後進行臺南市新生常態編班作業。錄

取學生之證明文件正本，本校如有疑義請再繳回教務處查驗。資料如有偽造或不實

者，請自負相關法律責任，並將取消錄取資格。 

九、新生入學須知：請參閱本校中學部網頁國中部新生專區，報名暑期相關活動。 

十、本校相關資料查詢 

（一） 住址：台南市新市區西拉雅大道 888巷 1號 

（二） 聯絡電話：教務處國中部辦公室 06-5052916 分機 3111、3113 

 

 

 

 

 

 

 

 

 

 

 

    名次 
性質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至八名 

國際 10分 9分 8分 7分 

全國 7分 6分 5分 4分 

縣市 4分 3分 2分 1分 



附件一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國小部畢業生直升國中部申請表 

 

直升報名序號：         (序號由學校填寫)       

學生 

姓名 

 性別 男□    

女□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學生身分

證字號 

 就讀 

班級 

 家長聯繫

電話 
 

身分別 □園區生（符合3月園區生名冊，不用繳交證明） 

□園區生（未符合3月園區生名冊，需另繳交證明） 

□非園區生 

□身心障礙生（請附手冊） 

□低收入戶（請附區公所證明） 

下列證明為轉學管道需要 

□園區生眷舍 

□國中資優鑑定通過 

積分審查

項目 
內容 給分標準 

申請人 

自填分數 

學校 

審核分數 

(一) 

在校 
就讀 

年資 

採「學期」計，以一
到六年級就讀本校
計算，共12個學期  
【最高40分】 
◎不需附證明 

一學期必須在校就讀上課出
席日一半以上才可採計，  
每學期10分，最高40分。 
  

入學年級： 

            

(如四上) 

分數： 

 

(二) 

畢業 

獎項 

國小畢業獎項  
【最高50分】 
◎不需附證明 

□國科會主任委員獎   50分 
□管理局長獎         45分 
□市長優學獎         40分 
□南科實中獎         35分 
□議長獎/市長特別獎  30分 
□家長會獎           25分 
□區長獎             20分 

國小部尚未確

定畢業獎項 

本欄位之後由

學校統一填

寫。 

 

(三) 
競賽 

成績 

限近二學年度參加
國際、全國及縣市級
獲獎者，始得採計。
採計原則依照臺南
市12年國教競賽項
目計分辦理【最高10
分】  
◎本項需提供佐證資
料供學校審查  

 
 

 名次 

 

性質 

第一
名 

第二
名 

第三
名 

第四
至八
名 

國際 10分 9分 8分 7分 

全國 7分 6分 5分 4分 

縣市 4分 3分 2分 1分 

  

積分總計   

家長簽章 

若無法列印下來簽名 請打上姓名並加註家長身分證字號。 

國中部複審核章 
□園區生 
□非園區生 
□眷舍(轉學辦法需要) 
□國中資優鑑定通過 



附件二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國小部畢業生直升國中部競賽成績統計表 

同一性質或同一項目之競賽僅擇優計分一次 

申請人姓名  就讀班級  

項次 競賽項目 
申請人 

自填分數 

學校 

審核分數 

  

 

 

  

  

 

 

  

 

 

 

 

 

  

 

 

 

 

 

  

 

 

 

 

 

  

 

 

 

 

 

  

 

 

 

 

 

  

 

 

 

 

 

  

    

    

 
合計 

  

國中部複審核章 
 

 

 


